[bookmark: _Toc425154426][bookmark: _GoBack]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系學術資源分配要點
89年 5月25日系務會議通過
104年 4月  9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
第1條 依據「成功大學各院系所學術資源分配要點」（89年月8日第485次主管會報通過）第七條，訂定「資源工程系學術資源分配要點」以下簡稱本要點。以下所稱本系為資源工程系。
第2條 學術資源包括研究室空間、圖儀費、工作時間（教學、研究、服務之工作負擔）及其他可分配之學術資源。
第3條 本系學術資源之分配與運用須經本系學術委員會、圖儀小組及相關委員會評審，評審之主要依據為：（1）教師在學術上之貢獻，以及（2）教師的學術研究方向是否符合本系之重點發展方向。
第4條 教師在學術上之貢獻包含教學（佔40％）、研究（40％）及服務（20％）。其計分方式按本系教師升等辦法計算之。
第5條 本系重點發展之研究及教學方向包含下列九個發展項目，由系務會議選擇其中數項作為各時期階段性之重點發展方向。
1. 資源工程、環境及整體經濟之系統整合。
2. 岩石工程及地下空間資源開發。
3. 石油與能源技術及經濟應用。
4. 高科技礦物材料製造與應用。
5. 資源處理、再生及利用。
6. 地下水資源開發、利用及保育。
7. 資源經濟及管理研究。
8. 海外及大陸礦產資源研究。
9. 配合本系研究重點發展方向而調整或新加之課程，以及加強網路型態之教學。
第6條 學術資源的圖儀費之分配按本系所訂定之圖儀分配原則實施之。
第7條 學術資源的研究室空間之分配除了滿足每位教師最低實際需求（教師之辦公室為25平方公尺，其所屬研究室及研究生室為65平方公尺，總共為90平方公尺）外，應優先支援學術性研究以及本系重點發展方向。
第8條 學術資源的工作時間分配，教師教學時間在符合相關規定原則下，授課時間得依個人專長特色以及本系重點發展之研究及教學方向，作合理調整。
第9條 研究生選擇研究興趣之受教權應受尊重。
第10條 本系教師教學與研究之獎勵及協助措施，另訂之。
第11條 本學術資源分配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、工學院審核、會研發處轉呈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